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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发人：刘世环                   兴农提字〔2024〕36号           

    分类：A1类                                   
关于第十六届五次会议代表提案第7号的答复

张宁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强化品牌建设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所提建议非常好，现将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如下，请您批评指正。
一、基本情况

我县高度重视农产品品牌建设工作，以“三品一标”认证为抓手，按照“培育一批、提升一批、推荐一批、储备一批”的思路，紧紧围绕“135”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布局（即以富硒芦笋为主的首位蔬菜产业，以脐橙、油茶、生猪为主的三大主导产业，以灰鹅、茶叶、烟叶、蜂蜜、富硒大米为主的五大特色产业）。充分用好各类强农惠农政策，持续加大粮食、芦笋、灰鹅等产业奖补政策，用好“财农信贷通”“农业产业振兴贷”等支农信贷政策，以及农产品加工和贴息项目等的宣传落实力度，全方位扶持我县农业品牌发展壮大，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建优势品牌。

二、工作举措

（一）优化农业产地环境，加强种质资源保护。绿色有机品牌建设产地环境非常重要。我县强化农业准入管理和底线约束，建立了农药购销全程电子台账制度和高效低毒低残留及生物农药使用机制，依法规范农业投入品流通市场。为了突出地方优势和特色，完成了全县农业种质资源全面普查与抢救性收集，配合省、市建立农业种质资源大数据平台。积极申报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提升完善兴国灰鹅、兴国红鲤种质资源保护场，建设“九山生姜”种质资源圃。
（二）全力培育龙头企业和精深加工能力。龙头企业是农产品品牌建设的主体。我县近几年突出绿色有机农业优势产业，重点培育一批生产型、加工型、销售型及三产融合发展型的示范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推进绿色有机稻谷、油料、果蔬等农产品精深加工，引导畜禽、水产加工产品向绿色有机产品集群发展，加快构建绿色有机农产品产业链。

（三）积极开展品牌营销，提升品牌知名度。近几年我县积极组织推动县内农特产品参加各类展会集中亮相，积极参加各类农产品评比和争霸赛活动。“方太妹”“宋瑞”茗茶先后在国际、国内各大茶博会、品鉴大赛中荣获特等奖、金奖等荣誉称号，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拓诚公司“富硒芦笋”获评十大“赣南硒品”。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预制菜争霸赛走进赣州》，百丈泉的酱板鸭、美园食品7小时鲜烤肠、四星望月运营公司粉五花肉都获得了奖项。

（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近几年出台的《兴国县全域创建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先行先试工作方案（2021—2023年）》《兴国县富硒产业发展方案》《兴国县蔬菜产业发展工作方案》《兴国县预制菜产业发展工作方案》和《兴国县灰鹅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都将品牌建设列为重要内容，制定了奖补政策，在基地建设、产品认证、品牌营销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

三、工作计划

（一）夯实品牌建设产业基础。持续推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和带动力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促进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为农业品牌建设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二）完善品牌质量保障体系。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制定和完善农业品牌标准体系，加强品牌农产品的质量认证和管理，严格把控品牌准入门槛，加强品牌农产品的质量检测和监督抽查。

再次感谢您对农业农村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同时恭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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